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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

一、建築主管機關對起造人 A 核發建造執照，相鄰人 B 認為該發照處分違法，試問其應

如何請求救濟？又，此時 A 應如何對應？（25 分） 

二、主管機關對 A 所提出餐廳營業許可之申請，附帶要求應設置防止噪音之設備，A 認

為該要求已超過法律標準，試問其應如何提起法律救濟？（25 分） 

三、甲報考國家考試，主管機關認定其資格不符而予退件，於甲提起行政爭訟時，該項

考試已辦理完畢，試問甲得否再行救濟？（25 分） 

四、甲對原訴願決定機關提出再審之申請，被以不合法而不受理，或無理由而駁回，試

問甲對此訴願再審之決定，如何再行救濟？（25 分） 


